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

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作为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

《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独立履行职责。对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以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地

了解和核查,现出具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

明 

1、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也不存在将资金直接或间接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的情形。 

2、报告期内，除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黄石沪士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亿元的范围内，为购买其开发的金山

邻里项目商品房的合格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

他对外担保。 

截至报告期末，黄石沪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按揭贷款客户已提供的担

保，在其正式办妥抵押登记相关手续后已全部解除；公司已为黄石沪士有限公司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所担保的最高债

权额为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壹亿元整）及主债权的利息与其他所有应付的费

用之和；公司已为沪士国际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贰亿元整）及主

债权的利息与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按照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的最高金额计算，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有效的对外担

保最高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2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不超过 13.55%；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

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二、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

见 

1、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关于关联

方资金往来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能够认真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期内，

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将资金直

接或间接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的情形。 

2、经审慎核查，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能够严格执行《公

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的规定，公司对担保事项履行了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审批程序，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公司对外担

保事项的执行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公司对外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担保风险小，截止目前没有

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独立董事：高启全、陆宗元、张鑫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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